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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潮宏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广东潮宏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

议于2019年1月8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及会议资料已

于2019年1月4日以专人送达、电子邮件及传真形式通知了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

管理人员。出席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应到董事为9人，实到董事9人，其中独立董事3

名。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公司董事长廖木枝先生主持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通知、召开以及参会董事人数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则及《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与会董事经认真审议和表决，形成决议如下： 

一、会议以6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与Hawk 

Investment Limited、上海思妍丽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议

案》。 

关联董事廖木枝先生、廖创宾先生、林军平先生对该议案回避表决，由六位

非关联董事进行表决。 

同意公司与Hawk Investment Limited（以下简称“安博凯”）、上海思妍丽实业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思妍丽”）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公司与安博凯

实现对思妍丽的合作投资后，将集各自拥有资源，共同将思妍丽做大做强，将思

妍丽打造成为中国女性美业领军品牌。公司与思妍丽将在会员互通、会员转介、



商业推广活动支持、租赁地产合作等方面开展合作，以建立更加紧密的纽带关系，

实现资源最大化和提升各自品牌影响。同时，公司与安博凯将发挥各自优势，联

手在女性时尚消费领域寻求与公司战略方向契合的投资机会和资产并购机会，进

一步提升公司持续盈利能力和市场竞争力。 

本次签订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属于框架性协议，是对协议各方合作意愿

的框架性约定，相关业务具体合作事项仍需各方研究制定具体的合作计划或另行

签订协议。 

公司通过全资子公司汕头市琢胜投资有限公司持有思妍丽26%的股份，思妍丽

为公司的联营企业，同时，公司董事、总经理廖创宾先生任思妍丽董事长，根据

相关规定，思妍丽为公司的关联法人。后期具体合作事宜构成公司关联交易的，

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相应的决策和审批程序，

并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本次协议签订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中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情形。 

《关于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05）详见公司指定

信 息 披 露 媒 体 《 证 券 时 报 》、《 中 国 证 券 报 》 和 巨 潮 资 讯 网

（http://www.cninfo.com.cn）。 

二、会议以5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与共青城潮尚

精创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共青城复轩时尚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周德奋签署<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之终止协议>的议案》。 

关联董事廖木枝先生、廖创宾先生、林军平先生、徐俊雄先生对该议案回避

表决，由五位非关联董事进行表决。 

同意公司分别与共青城潮尚精创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共青城复

轩时尚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周德奋签署《<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

资产协议>之终止协议》，约定终止《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项下公

司以支付现金方式购买潮尚精创、复轩时尚、周德奋分别持有的思妍丽5.0708%、

http://www.cninfo.com.cn/


5.8821%、11.7647%股份的交易。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股东大会召开时间将另行通知。 

三、会议以5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撤回发行股份

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申请文件的议案》。 

关联董事廖木枝先生、廖创宾先生、林军平先生、徐俊雄先生对该议案回避

表决，由五位非关联董事进行表决。 

在本次交易的推进过程中，专业投资机构安博凯与公司进行接洽，其看好思

妍丽的发展潜力及行业前景，有意参与对思妍丽的投资。同时，公司亦认为公司

与专业投资机构合作投资思妍丽，有利于丰富思妍丽的股东背景资源，实现公司

产业资源与专业投资机构管理经验的良性互动，更好的助推思妍丽的业务发展。 

经各方友好协商，潮尚精创、复轩时尚、周德奋与公司签订《<发行股份及支

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之终止协议》，将不再作为公司的现金交易对方，并拟将其

持有的思妍丽该部分股份转让与安博凯。方案调整之后，拟减少的交易对方持有

的交易标的的交易作价占原标的资产交易作价的比例超过20%，构成交易方案的重

大调整。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在中国证监会审核期

间上市公司拟对交易对象、交易标的、交易价格等作出变更，构成对原交易方案

重大调整的，应当向中国证监会重新提出申请，同时公告相关文件。撤回本次重

组申请文件后，公司将与相关各方就本次交易的后续安排进行重新商议，并根据

相关事项进展及时履行相应的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董事会同意公司向中国证监会撤回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

关联交易的相关申请文件。 

《关于撤回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申请文件的公告》（公告

编号：2019-006）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

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http://www.cninfo.com.cn/


 

公司独立董事针对以上议案发表的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详见公司指定信

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广东潮宏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月8日 

http://www.cninfo.com.cn/



